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接收捐赠物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接收捐赠活动，加强捐赠物资管理，保

护捐赠人和我校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及《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在接收捐赠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学校成立接收捐赠物资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

校长任组长、副校级领导任副组长，各处（室）、院(部)，

附属医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学校接收捐赠物资的宏观

决策部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基建后勤处，分管国

有资产的副校长任办公室主任，基建后勤处主要负责人为办

公室副主任，负责具体统筹管理学校接收捐赠物资。基建后

勤处、教务处、财务处为接收捐赠物资的管理和调配具体执

行部门。 

第四条  捐赠的基本原则： 

  （一）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遵循捐赠自愿和无偿的原则，不得强行或变相摊

派； 

  （三）不得将捐赠款项挪作他用； 

（四）坚持尊重捐赠者意愿与符合学校利益相统一。 

第二章 接收捐赠 



第五条  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向学校捐赠的各类物

资均属学校国有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国有

资产归口管理部门为基建后勤处。 

第六条  捐赠物资为现金的，统一由学校财务处收取并

出具收据；指定受赠人的，由财务处按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

定执行。 

第七条  捐赠人捐赠的物资，直接用于教育教学的，由

教务处牵头管理，具体接收部门负责管理使用，非直接用于

教育教学的，由基建后勤处负责接收管理。 

第八条  接收捐赠物资，接收部门报请分管国有资产的

副校长同意后，负责接收并登记造册，并给对方出具接收证

明，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举行仪式。出具给对方的接收捐

赠物资证明，应明确注明自学校收到捐赠物资之日起，产权

已归属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第九条  接收捐赠物资时，接收部门应向捐赠者取得购

置发票的复印件，作为入账作价的依据；无法取得的，确有

必要，由基建后勤处组织对受赠物资进行估价并出具评估报

告，作为记入资产账与财务账的依据。 

第十条  接收捐赠物资应按捐赠人的意愿分配管理使

用。因特殊情况需进行调整的应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捐赠

人没有特别要求的,由接收部门提出分配使用建议方案,报

校领导审批后实施。 

第十一条  捐赠人（单位）若以自己的名称命名捐赠物，

须经基建后勤处报请主管副校长和校长同意；以捐赠人（单



位）的名称命名的捐赠物资不得再以其它的名称命名；撤销

命名须报请校长批准。 

第十二条  对于受赠的实验设施设备、医疗器材等物资，

使用单位要依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规定，明确责任，防止公

物私用和占为私有，以保证受赠物资的合理、有效使用。 

第十三条  接收部门有权拒收名不符实或实物与实际

价值严重不符的捐赠物。 

第十四条  接收捐赠物资，受赠时所发生的费用，由基

建后勤处做出预算，报请主管副校长、校长审批。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基建后勤处于每年年初向校长办公会议提

交上年度接收捐赠物资执行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并适时进行

信息公布。 

第十六条  学校不接收捐赠的物资： 

（一）有损国格、人格，有辱学校及受捐赠方声誉的物

资； 

（二）对环境有污染的物资； 

（三）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物资。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擅自处理、占用受赠物资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的处（室）、院（部）或个人，学校将追究其

责任，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行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接收捐赠物资登记表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接收捐赠物资登记表 
编号：                                               年   月   日 

 

捐赠单位 

（或个人） 
 捐赠时间  

捐赠方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捐赠方简介 
 
 

 

捐赠物资名称  物资数量  

捐赠方是否提供了所捐赠实物的有关凭据： 

有凭据 物资价值 （单位：元） 

无凭据 
 

 

物资用途 

及落实情况 

 
 

 
 

财 务 处 意 见
（现金捐赠用） 

 

 

负责人签字：                  

基建后勤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校盖章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捐赠双方各一份。 
 


